
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公交车辆保险招标项目

（一标段）二次成交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采购项目编号： 2023-12-13

2、采购项目名称：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公交车辆保险招标项目（一标段）二次

3、采购方式：竞争性磋商

4、公告发布日期：2023 年 12 月 25 日

5、评审日期：2024 年 1 月 5 日

二、成交情况：

包号 采购内容 供应商名称 地 址 中标金额 单位

41138104

20231208

003003

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

公司公交车辆保险招标

项目（一标段）二次

阳光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南阳中心

支公司

南阳市宛城区

张衡东路 1278

号四号楼

856000.00 元

序号 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 服务标准

1

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

公司公交车辆保险招标

项目（一标段）二次

本项目竞争性磋商

文件及工程量清单

所包含全部内容

符合国家

相关规定

3年

符合国家

相关规定



三、评标委员会成员：李艳（评标委员会主任）、方波（业主评委）、马元锋。

四、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：采购代理服务费参照参照国家计委计价[2002]1980 号

文件及发改办价[2003]857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计取及相关的评审费、公证费等相关费用

均由中标企业支付。

代理服务费： 35816 元

五、成交公告发布的媒介及成交公告期限

本次中标公告在《河南省政府采购网》、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、《全

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河南省﹒邓州市）》上发布。成交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。
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
各有关当事人对上述中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质疑期内以书面形式（谢绝口头、

电话、传真、邮寄、电子邮件等形式）向采购人及代理机构提出质疑（法定代表人签

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并提供相应的书面证明材料，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原授权代表亲

自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及本人身份证件原件一并提交，并以质疑函接受

确认日期作为受理时间，逾期未提交或未按照要求提交的质疑函将不予受理。




	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公交车辆保险招标项目
	（一标段）二次成交公告

